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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立 草 屯 高 級 商 工 職 業 學 校 改 過 銷 過 實 施 辦 法 
95.04.10經班級聯合會提出 

95.06.23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02.25擴大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03.01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01.13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04.14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109.07.03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壹、目的： 

        培養學生重視校規、守秩序之良好生活習慣，進而改進學生氣質，

增進讀書風氣，養成守法美德，並培養學生自律的能力與達到良好公民

之素養；藉由日常生活常規之規範與加強輔導之方式，使違規同學與受

校規懲處之人數逐漸下降，進而達到教育之目的。 

貳、實施構想： 

        配合本校優質高中職計畫，針對平時違反日常生活常規遭師長及教

官(校安教官)登記糾舉或因違反校規遭行政懲處，於生輔組辦理品德教

育輔導課程中申請銷過抵過，利用課餘時段實施，抵過方式以獎懲比例

換算(每次30分鍾，5次抵警告乙次方式，可依勞務繁重程度適度調整時

間)，透過此一行為教育促使同學能夠加強生活規範，端正自我行為，進

而達到品德教育之目的。 

參、具體作法： 

一、對象： 

（一）一般實施：平日於校內違反一般日常生活常規情節較輕微者，可

於完成申請程序後於中午午休或課間休息時間實施

愛校服務。因故無法參加平日改銷者（如居住遠地—

台中、彰化等，或有正當事由者），於假日實施時，

需有指導老師督視、取得家長或監 護人同意(電話或

書面等方式)，始得至校辦理。 

（二）重大違規實施：違反校規情節重大或經獎懲委員會記大過者，需

經簽奉至校長同意後始得辦理改過銷過之愛校服

務。 

 (三) 專案實施：配合學校相關活動、作業需要，依各處、組所提出之 

建議人員並會經班導師同意後始得辦理；專案辦理之

附件相關表格以各處、組需求繕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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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時間： 

（一）平日實施：各中午時段或課間休息時間，比照懲罰種類換算實施

時數。 

（二）假日實施：每次以四小時為原則，可視狀況調整，惟需考量愛校

服務人員返家安全為前提。 

（三）自主實施：取得輔導服務項目後，學生自主利用課餘時間完成服

務項目，並由生輔組銷過承辦助理檢視服務項目完成

度，並認證服務時數。 

三、申請作業 

（一）學生之懲處確定，生輔組造冊後，需於每月二、四週之週一中午

12點30分至下午1點參加品德輔導課程，以校規宣讀為主要課程內

容，並於課程結束後自主提出改過銷過申請。  

（二）學生無故缺席輔導課程者，需於隔週進行補課，如無特殊原因缺

席者，則依學生獎懲辦法第九條第六項議處。 

（三）品格輔導教育課程得視學生輔導狀況可折抵改過銷過時數，唯一

次銷過流程僅能折抵一次為限。 

四、實施方式： 

（一）針對不同對象實施強化教育、觀念導正，填寫改過銷過申請單，完

成行為檢討心得自述後，依程序申請同意後即由相關指導師長督責

實施有關於協助校園之服務，培養愛護校園之觀念，以更正學生不

良習慣提升學生品德素養。 

（二） 凡受警告、記過、大過等處分之學生於公布後，誠心悔過且符合銷

過之規定者，得於受處分公布之日起，由生輔組統一造冊並於參加品

德輔導教育課程後提出銷過申請，並完成品德教育活動；待指導師長

考核通過後於一星期內提出銷過完成申請簽證。 

（三） 對於經常累犯之學生應主動瞭解與掌握，並結合輔導教官、班導師

、輔導室與家長相互聯繫，強化溝通、輔導、追蹤及糾正等方式，

達到家庭與學校並進之效果，實施全面性掌握。 

（四） 平日實施為掌握午休秩序，參加人員需經程序申請後，班級需填註

於午休班級人員出缺狀況，以利班級人數掌握，並請執行師長確實

要求參加人員於中午1230前抵達指定地點集合，遲到或無故未到者

依違規行為予以取消服務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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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凡因平日參加品德教育之愛校服務人員，累犯者亦需檢附家長同意

書，再犯之行為一律依校規加重嚴懲。 

（六） 平日及假日兩種實施方式（假日到校需檢附家長同意書，且指導教

師應到場指導學生活動），遇期中、期末考之前一週假日暫停實施。 

（七）違規懲處統計(懲處達一大過及曠課達30節以上者)由生輔組統一於

每月學務(導師)會議上提列辦理，以利班級導師共同掌握。 

（八）學生申請如遇特殊情形，另案簽核辦理。 

 

 

  伍、考核辦法： 

 

 懲 罰 種 類      參 加 時 數 考 核 時 間 註 記 

警告（乙次） 
愛校服務5次 

（每次30分鐘） 
每次辦理期間完成加

強教育後經考核，若無

違規情況准予辦理懲

處註銷，違規者不予辦

理，另需於一星期後再

次提出銷過完成申請

，並請相關師長簽章。 

 

小過（乙次） 
愛校服務15次 

（每次30分鐘） 

大過（乙次） 
愛校服務45次 

（每次30分鐘） 

肆、一般規定 

一、請各位指導師長、同仁於執行過程中確實考核學生改進狀況，並告知參

加同學此活動辦理真正意義，並非「人到時間耗」就可以銷過抵過。 

二、參加人員請確實簽到於背面服務紀錄單，包含指導師長、教官。 

三、本活動假日對象採自發，由同學主動申請參加必須告知當事人並由家長

同意，其辦理申請需循正常程序辦理。 

○1填寫銷過抵過申請(需有指導教師用印)→○2 相關師長簽證→○3銷過

抵過執行(指導教師需在場指導)→○4 考核結束之後一星期內簽證→○5

繳回生輔組辦理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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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與愛校服務學生應注意，自申請愛校服務項目起一個月內應當完成項

目內容，由生輔組承辦助理查核並登記，並以月為周期統一上簽銷過

，如學生愛校服務次數已超過可核銷過的次數，得依比例轉換成服務

學習時數。 

五、如係屬多人改過銷過愛校服務者，由指導處、室師長填寫申請單統一簽

呈批核後，會辦生輔組，加會生輔組銷過承辦助理建檔管制，並於完成

愛校服務考核後，將考核表繳至生輔組銷過承辦助理處辦理註銷作業。 

六、本案若有未盡詳細另行通知。 

 

   伍、相關表格與作業流程，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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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過申請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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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 

                                                               申請 

 

 

 

 

 

 

 

 

 

 

 

 

 

 

 

 

 

 

 

 

 

 

 

 

 

 

 

 

 

 

生輔組銷過承辦助理造冊追蹤輔導進入銷過考核流程 

懲處公告 

生輔組銷過承辦助理造冊追蹤輔導 

參加正向輔導班(乙次 30分鐘) 

通過銷過申請後可折抵一次愛校服務 

    學生無故缺席輔導課程者，需於隔

週進行補課，如無特殊原因缺席者，則

依學生獎懲辦法第九條第六項議處。 

    因同一案件參加輔導班，僅能折抵

一次愛校服務為限，不得重複折抵。 

生輔組銷過承辦助理處領取改過銷過申請單 

警告 

1. 班級導師 

2. 指導教師 

3. 輔導教官 

4. 生輔組長 

5. 主任教官 

6. 學務主任 

小過 
1. 班級導師 

2. 指導教師 

3. 輔導教官 

至少晤談乙次 

4. 生輔組長 

5. 輔 導 室 

6. 主任教官 

7. 學務主任 

大過 
1. 班級導師 

2. 指導教師 

3. 輔導教官 

4. 生輔組長 

5. 輔導室 

檢附輔導紀錄 

6. 主任教官 

7. 學務主任 

8.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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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改過銷過申請單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學生愛校服務改過銷過申請表 

申 請 人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學號  姓名  
申請人 

家長 
 

懲罰

種類 

□警告乙次  □小過乙次警告乙次  □大過乙次 

□警告兩次  □小過乙次警告兩次  □大過兩次 

□小過乙次  □小過兩次  □其他             

處分時間   年     月    日 

處分事由  

自我

檢討

200

字 

事件： 

過程： 

 

 

個人過失分析： 

 

 

自我改進作法： 

 

 

(依事件、過程、個人過失分析、自我改進作法等區段繕寫) 

班級導師(1)  指導教師(2)  校長(8) 

輔導教官(3) 
□小過以上已晤談 

生輔組長(4)  

（警告、小過免） 

輔導

室 

(5) 
（警告免） 

主 任

教 官 

(6)  

學務

主任

(7) 

 

附

記 

一、凡受警告、記過等處分之學生於公布後，誠心悔過且符合銷過之規定者，得於受處分

公布、生輔組造冊後參加正向輔導班並提出申請，課後未申請者，隔 1 月後須再次參

加輔導班，並檢附 300 字心得報告。 

二、每次辦理經 5 次（銷警告）、15 次（銷小過）、45 次(銷大過)考核期間，若無違規情

況准予辦理懲處註銷，違反規定者不予辦理；依申請流順序(1)>(8)完成用印簽章。 

三、申請人申請註銷小過須至少與輔導教師或輔導教官晤談乙次，註銷大過需檢附輔導室

填寫的輔導紀錄單。 

四、本申請表由各單位蓋章後，交回生輔組登記管制，登記日為起算時間；另指導教師二 

    人以上，可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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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過考核流程表 

 

 

 

 

 

 

 

 

 

 

 

 

 

 

 

 

 

 

 

 

 

 

 

 

 

 

 

 

 

 

愛校服務 30分鐘計 1次 

5次抵乙支警告 

15次抵乙支小過 

45次抵乙支大過 

生輔組幹事辦理註銷 

通過 

通過 

不

予

銷

過 

表

現

不

佳 

一

星

期

內

完

成

簽

證 

實施愛校服務 

服務時間、內容確實填寫 

指導教師(教官)確認簽章 

生輔組銷過承辦助理造冊追蹤輔導銷過申請 

指導教師、各需求處室考核 

 

生輔組銷過承辦助理考核 

 

警告 

1. 班級導師 

2. 輔導教官 

3. 生輔組長 

4. 主任教官 

5. 學務主任 

 

小過 

1.班級導師 

2.輔導教官 

3.生輔組長 

4.輔 導 室 

5.主任教官 

6.學務主任 

大過 

1. 班級導師 

2. 輔導教官 

3. 生輔組長 

4. 輔 導 室 

5. 主任教官 

6. 學務主任 

7. 校    長 

 

前五學期的大過，統

一於三年級下學期

辦理註銷，惟第六學

期的大過，依實際銷

過與輔導情形，予以

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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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愛校服務考核表 

※前五學期的大過，統一於三年級下學期辦理註銷。 

  惟第六學期的大過，依實際銷過與輔導情形，予以註銷。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學生榮譽服務改過銷過考核表 

班級  學號  姓名  

日期 服務時間 服務內容 指導教師（教官）簽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現概述、可否銷過 

指
導
教
師
考
核 

□銷過期間表現良好，請准予銷過 

□銷過期間表現平平，請准予延長期限 

  _______次 

□表現不佳，不予銷過 

 

師長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銷
過
承
辦
助
理
考
核 

□銷過期間表現良好，請准予銷過 

□銷過期間表現平平，請准予延長期限 

  _______次 

□表現不佳，不予銷過 

 

承辦助理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級導師(1)  指導教師(2)  校長(8) 

輔導教官(3)  生輔組長(4)  

（警告、小過免） 

輔 導

室(5) 
（警告免） 

主任

教官 

(6)  

學務

主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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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草屯高級商工學生榮譽服務改過銷過考核表 

日期 服務時間 服務內容 指導教師（教官）簽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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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銷過流程表 

 

 

 

 
 

 

 

 

 

 

 

 

 

 

 

 

 

 

 

 

 

 

 

 

 

 

 

 

 

 

 

 

 

 

生輔組銷過承辦助理辦理註銷 

每月統一造冊上簽 

經生輔組長、主任教官、學務主任、 

秘書、校長同意後進行註銷作業 

通過 

通過 

各處室至生輔組銷過承辦助理處 

填寫申請表 

服務時間、內容，學生名單確實填寫 

或提供工作項目與完成標準 

並委由生輔組銷過承辦助理全權處理 

生輔組銷過承辦助理造冊追蹤輔導銷過申請 

生輔組銷過承辦助理查核學生申請資格並建檔 

申請處室團銷活動進行 

各處室進行考核並繳回考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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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愛校服務團銷申請暨考核表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學生榮譽服務改過銷過團銷申請暨考核表 

申請處室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服務內容 
 

服務時間 
年   月   日起 

年   月   日止 

學生名單 

班級 學號 姓名 導師 備註 

     

    

    

    

    

    

    

    

    

    

※學生應先完成個人銷過申請通過並由生輔組銷過承辦助理造冊完成後始得參加團銷活動 

※申請團銷僅以註銷警告、小過為主，大過以上需另案處理 

銷過承辦助理查核申請與名單資格確認  □通過  □未通過 

                                承辦助理簽章：                 

申請處室考核 

□全員表現優良，請准予全數銷過 

□部分成員表現不佳，不予銷過。不佳名單：                              

                                                              

                                申請處室簽章：                

生輔

組長

(1)  

主任

教官 

(2)  

學務

主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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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草屯高級商工學生榮譽服務改過銷過團銷申請暨考核表 

學生名單 

班級 學號 姓名 導師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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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愛校服務團銷管控明細表 

班級 學號 姓名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學生自主參與愛校服務輔導銷過明細表(   年  月份)

編號 工作地點 工作內容
工作成員

銷過項目 完成日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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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學號 姓名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學生自主參與愛校服務輔導獎勵明細表(   年  月份)

編號 工作地點 工作內容
工作成員

獎勵項目 完成日期 備註

 


